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207號

抗  告  人  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靜文  

相  對  人  安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石國   

代  理  人  周志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

年度重訴字第49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

24號判決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

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對伊之財產於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執行名義有

對待給付，即相對人應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機器設備（下稱系

爭設備），惟相對人尚未返還系爭設備，伊受領給付並非民

法第235條但書所稱「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又兩造設

備採購合約書於民國102年10月簽立，系爭執行名義於108年

7月16日確定，相對人卻遲至110年7月16日始通知伊領回系

爭設備，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

債之本旨，即非無疑。另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相對人

應至伊之住所地為對待給付，相對人通知伊前往相對人平鎮

廠領取，非依債之本旨清償，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為通

知，不生提出之效力。兩造對於相對人有無依系爭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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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給付有爭執，執行法院對此實體事項並無審查之權，自

不得據以強制執行。再相對人之債權人聲請另案強制執行事

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6296號，下稱另案

執行事件)，業已查封系爭設備，相對人無從返還予伊，依

法不得開始系爭強制執行。伊聲明異議後，執行法院司法事

務官於112年1月13日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裁定駁回

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伊提出異議，原裁定仍維持

原處分，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本件抗

告，並聲明：㈠原裁定及原處分均廢棄。㈡相對人於原法院

之聲請駁回。

二、按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

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

此項對待給付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

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

付或提出，執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

人之上揭證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抗字第855號、10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按民法第235條規定，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

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

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

債權人，以代提出。是債務人依此規定，依債務本旨於適當

之處所及時期實行提出給付，或於該但書所示情形，且其準

備之給付亦合乎債務本質者，即屬合法提出給付，應認符合

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另按

「催告函所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補償費同時，願將和解

筆錄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被上訴人，即與民法第235條條規

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相當。果爾，上訴人以準備給

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以代提出，應已發生提出之效

力。」，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可

參。再按清償地，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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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列各款

之規定：一、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約時，其物所在

地為之。二、其他之債，於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民法第

314條有明文。

三、經查：

(一)相對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抗告人強制執行，

系爭執行名義係「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

給付6,300萬元本息」，有系爭執行名義可資佐憑（見系爭

執行案卷第23頁），可知系爭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又相對

人業已於110年7月16日以台北大安郵局第924號存證信函，

通知抗告人前來相對人平鎮廠領回系爭設備，並於領回同時

清償6,300萬元，抗告人並於同年月19日收受前開存證信

函，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見同卷第45、47、51

頁）。依上開說明，抗告人除應受領系爭設備外，同時應給

付6,300萬元予相對人，核與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

權人之行為」相當，相對人即得以準備給付之事實，通知抗

告人以代提出。抗告意旨謂本件並無「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

為」云云，即不可採。

(二)又系爭執行名義並未載明對待給付之「清償地」是在何處，

細繹系爭執行名義之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

判決內容，可知兩造係因解除契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見

系爭執行案卷第40、41頁）。而就解除契約後互負回復原狀

之「清償地」，法律未有特別規定，兩造既已解約而無契約

關係，兩造間之原契約亦未約定解約後之履行地事宜（見系

爭執行卷第221-225頁），即無契約可資依循，又查無習

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之情形，則系爭設備既

屬給付「特定物」，依民法第314條第1款規定，相對人主張

應以系爭設備所在地為「清償地」等語，即非無稽。抗告人

辯稱應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以抗告人之住居所地為清

償地云云，則與系爭設備係「特定物」給付之性質不合，要

無足取。基此，相對人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前往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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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所在地即相對人平鎮廠取回系爭設備，執行法院司法事

務官依形式審查，認相對人係依債之本旨於適當之處所提出

給付，即於法有據。

(三)抗告人雖又以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是否依債之本旨

而為給付，尚有疑義，執行法院不得為實體審查云云置辯。

惟查，系爭執行名義之判決主文僅載明「抗告人應於相對人

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給付6,300萬元本息」，且兩造係因

解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已如前述，可知相對人所負回復

原狀義務，是返還系爭設備，只需特定為系爭設備即為已

足。而相對人通知抗告人取回系爭設備之上開存證信函業已

載明：係兩造因「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一套之履約爭訟，經

智慧財產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兩造已解除契約，抗告人應於相

對人返還「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之同時，給付相對人6,300

萬元等意旨，應認已足以特定是指系爭執行名義所指智慧財

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主文第二項所指之系爭

設備。抗告人對於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通知前往取回之設

備即係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之系爭設備乙節，亦不爭

執，故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債權人提出之對待給付係執

行名義所指之特定內容，而認債權人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

付，即無違誤。至於系爭設備是否堪用？如不堪用，抗告人

得否對相對人為何種請求？等實體爭執事項，本非執行法院

所應審究，亦無調查審認之權限，執行法院亦僅是就執行債

權人是否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執行要件，為形式審

查，兩造如就給付內容存有實體爭執，仍得由執行債務人另

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四)另相對人於110年7月16日寄送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前

來領回系爭設備，以代提出，抗告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應

認相對人已於110年7月19日提出對待給付，且相對人提出之

給付，經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合於債之本旨，已審認如前，

相對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

金錢。又本件既屬民法第235條但書所定「債務人得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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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之情形，抗告人是否

現實收受系爭設備則可不問。故系爭設備雖於112年1月13

日，經相對人之其他債權人聲請另案執行事件而被查封，業

經本院調取另案執行案卷核閱無訛，仍不影響相對人早已於

110年7月19日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對待給付之認定。

(五)抗告人雖援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40號民事裁定，欲

佐其說，但該案案情係就清償地有所爭執，以致依形式審查

無從判斷債權人是否依債之本旨為對待給付，本件則係特定

物給付，且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依形式審查，即可判斷相對

人之對待給付有依債之本旨，於適用處所提出給付，且提出

之給付內容亦合於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二案案情顯

然不同，無法比附援引。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經形式審查相對人所提出之

系爭執行名義及上開存證信函暨回執等證據後，認本件合於

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之要件，且相

對人已釋明其依債之本旨「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抗告人，

以代提出」之事實，因而開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認並無

違誤。原處分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亦維持原

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

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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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附表：

1.紙杯成型機20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2.紙杯發笑機-20連杯1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

載）。

3.紙杯空輸管路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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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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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安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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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49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對伊之財產於新臺幣（下同）500萬元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即相對人應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機器設備（下稱系爭設備），惟相對人尚未返還系爭設備，伊受領給付並非民法第235條但書所稱「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又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於民國102年10月簽立，系爭執行名義於108年7月16日確定，相對人卻遲至110年7月16日始通知伊領回系爭設備，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債之本旨，即非無疑。另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相對人應至伊之住所地為對待給付，相對人通知伊前往相對人平鎮廠領取，非依債之本旨清償，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為通知，不生提出之效力。兩造對於相對人有無依系爭執行名義提出給付有爭執，執行法院對此實體事項並無審查之權，自不得據以強制執行。再相對人之債權人聲請另案強制執行事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6296號，下稱另案執行事件)，業已查封系爭設備，相對人無從返還予伊，依法不得開始系爭強制執行。伊聲明異議後，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月13日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裁定駁回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伊提出異議，原裁定仍維持原處分，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及原處分均廢棄。㈡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二、按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對待給付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付或提出，執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上揭證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55號、10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235條規定，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是債務人依此規定，依債務本旨於適當之處所及時期實行提出給付，或於該但書所示情形，且其準備之給付亦合乎債務本質者，即屬合法提出給付，應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另按「催告函所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補償費同時，願將和解筆錄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被上訴人，即與民法第235條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相當。果爾，上訴人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以代提出，應已發生提出之效力。」，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可參。再按清償地，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約時，其物所在地為之。二、其他之債，於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民法第314條有明文。
三、經查：
(一)相對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名義係「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給付6,300萬元本息」，有系爭執行名義可資佐憑（見系爭執行案卷第23頁），可知系爭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又相對人業已於110年7月16日以台北大安郵局第924號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前來相對人平鎮廠領回系爭設備，並於領回同時清償6,300萬元，抗告人並於同年月19日收受前開存證信函，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見同卷第45、47、51頁）。依上開說明，抗告人除應受領系爭設備外，同時應給付6,300萬元予相對人，核與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相當，相對人即得以準備給付之事實，通知抗告人以代提出。抗告意旨謂本件並無「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云云，即不可採。
(二)又系爭執行名義並未載明對待給付之「清償地」是在何處，細繹系爭執行名義之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內容，可知兩造係因解除契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見系爭執行案卷第40、41頁）。而就解除契約後互負回復原狀之「清償地」，法律未有特別規定，兩造既已解約而無契約關係，兩造間之原契約亦未約定解約後之履行地事宜（見系爭執行卷第221-225頁），即無契約可資依循，又查無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之情形，則系爭設備既屬給付「特定物」，依民法第314條第1款規定，相對人主張應以系爭設備所在地為「清償地」等語，即非無稽。抗告人辯稱應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以抗告人之住居所地為清償地云云，則與系爭設備係「特定物」給付之性質不合，要無足取。基此，相對人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前往系爭設備所在地即相對人平鎮廠取回系爭設備，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依形式審查，認相對人係依債之本旨於適當之處所提出給付，即於法有據。
(三)抗告人雖又以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是否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尚有疑義，執行法院不得為實體審查云云置辯。惟查，系爭執行名義之判決主文僅載明「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給付6,300萬元本息」，且兩造係因解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已如前述，可知相對人所負回復原狀義務，是返還系爭設備，只需特定為系爭設備即為已足。而相對人通知抗告人取回系爭設備之上開存證信函業已載明：係兩造因「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一套之履約爭訟，經智慧財產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兩造已解除契約，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之同時，給付相對人6,300萬元等意旨，應認已足以特定是指系爭執行名義所指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主文第二項所指之系爭設備。抗告人對於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通知前往取回之設備即係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之系爭設備乙節，亦不爭執，故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債權人提出之對待給付係執行名義所指之特定內容，而認債權人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即無違誤。至於系爭設備是否堪用？如不堪用，抗告人得否對相對人為何種請求？等實體爭執事項，本非執行法院所應審究，亦無調查審認之權限，執行法院亦僅是就執行債權人是否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執行要件，為形式審查，兩造如就給付內容存有實體爭執，仍得由執行債務人另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四)另相對人於110年7月16日寄送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前來領回系爭設備，以代提出，抗告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應認相對人已於110年7月19日提出對待給付，且相對人提出之給付，經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合於債之本旨，已審認如前，相對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金錢。又本件既屬民法第235條但書所定「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之情形，抗告人是否現實收受系爭設備則可不問。故系爭設備雖於112年1月13日，經相對人之其他債權人聲請另案執行事件而被查封，業經本院調取另案執行案卷核閱無訛，仍不影響相對人早已於110年7月19日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對待給付之認定。
(五)抗告人雖援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40號民事裁定，欲佐其說，但該案案情係就清償地有所爭執，以致依形式審查無從判斷債權人是否依債之本旨為對待給付，本件則係特定物給付，且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依形式審查，即可判斷相對人之對待給付有依債之本旨，於適用處所提出給付，且提出之給付內容亦合於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二案案情顯然不同，無法比附援引。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經形式審查相對人所提出之系爭執行名義及上開存證信函暨回執等證據後，認本件合於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之要件，且相對人已釋明其依債之本旨「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抗告人，以代提出」之事實，因而開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認並無違誤。原處分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附表：
1.紙杯成型機20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2.紙杯發笑機-20連杯1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3.紙杯空輸管路1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207號
抗  告  人  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靜文  
相  對  人  安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石國    
代  理  人  周志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0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
    年度重訴字第49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
    4號判決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
    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對伊之財產於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
    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執行名義有
    對待給付，即相對人應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機器設備（下稱系
    爭設備），惟相對人尚未返還系爭設備，伊受領給付並非民
    法第235條但書所稱「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又兩造設
    備採購合約書於民國102年10月簽立，系爭執行名義於108年
    7月16日確定，相對人卻遲至110年7月16日始通知伊領回系
    爭設備，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
    債之本旨，即非無疑。另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相對人
    應至伊之住所地為對待給付，相對人通知伊前往相對人平鎮
    廠領取，非依債之本旨清償，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為通知
    ，不生提出之效力。兩造對於相對人有無依系爭執行名義提
    出給付有爭執，執行法院對此實體事項並無審查之權，自不
    得據以強制執行。再相對人之債權人聲請另案強制執行事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6296號，下稱另案執
    行事件)，業已查封系爭設備，相對人無從返還予伊，依法
    不得開始系爭強制執行。伊聲明異議後，執行法院司法事務
    官於112年1月13日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裁定駁回伊
    之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伊提出異議，原裁定仍維持原
    處分，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
    並聲明：㈠原裁定及原處分均廢棄。㈡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
    駁回。
二、按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
    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
    此項對待給付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
    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
    付或提出，執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
    人之上揭證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抗字第855號、10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
    按民法第235條規定，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
    ，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
    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
    權人，以代提出。是債務人依此規定，依債務本旨於適當之
    處所及時期實行提出給付，或於該但書所示情形，且其準備
    之給付亦合乎債務本質者，即屬合法提出給付，應認符合強
    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另按「催
    告函所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補償費同時，願將和解筆錄
    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被上訴人，即與民法第235條條規定『給
    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相當。果爾，上訴人以準備給付之事
    情，通知被上訴人以代提出，應已發生提出之效力。」，亦
    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可參。再按清償
    地，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或得依
    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
    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約時，其物所在地為之。二、
    其他之債，於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民法第314條有明文。
三、經查：
(一)相對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抗告人強制執行，
    系爭執行名義係「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
    給付6,300萬元本息」，有系爭執行名義可資佐憑（見系爭
    執行案卷第23頁），可知系爭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又相對
    人業已於110年7月16日以台北大安郵局第924號存證信函，
    通知抗告人前來相對人平鎮廠領回系爭設備，並於領回同時
    清償6,300萬元，抗告人並於同年月19日收受前開存證信函
    ，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見同卷第45、47、51頁）。
    依上開說明，抗告人除應受領系爭設備外，同時應給付6,30
    0萬元予相對人，核與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
    行為」相當，相對人即得以準備給付之事實，通知抗告人以
    代提出。抗告意旨謂本件並無「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云
    云，即不可採。
(二)又系爭執行名義並未載明對待給付之「清償地」是在何處，
    細繹系爭執行名義之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
    判決內容，可知兩造係因解除契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見
    系爭執行案卷第40、41頁）。而就解除契約後互負回復原狀
    之「清償地」，法律未有特別規定，兩造既已解約而無契約
    關係，兩造間之原契約亦未約定解約後之履行地事宜（見系
    爭執行卷第221-225頁），即無契約可資依循，又查無習慣
    ，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之情形，則系爭設備既屬
    給付「特定物」，依民法第314條第1款規定，相對人主張應
    以系爭設備所在地為「清償地」等語，即非無稽。抗告人辯
    稱應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以抗告人之住居所地為清償
    地云云，則與系爭設備係「特定物」給付之性質不合，要無
    足取。基此，相對人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前往系爭設
    備所在地即相對人平鎮廠取回系爭設備，執行法院司法事務
    官依形式審查，認相對人係依債之本旨於適當之處所提出給
    付，即於法有據。
(三)抗告人雖又以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是否依債之本旨
    而為給付，尚有疑義，執行法院不得為實體審查云云置辯。
    惟查，系爭執行名義之判決主文僅載明「抗告人應於相對人
    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給付6,300萬元本息」，且兩造係因
    解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已如前述，可知相對人所負回復
    原狀義務，是返還系爭設備，只需特定為系爭設備即為已足
    。而相對人通知抗告人取回系爭設備之上開存證信函業已載
    明：係兩造因「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一套之履約爭訟，經智
    慧財產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兩造已解除契約，抗告人應於相對
    人返還「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之同時，給付相對人6,300萬
    元等意旨，應認已足以特定是指系爭執行名義所指智慧財產
    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主文第二項所指之系爭設
    備。抗告人對於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通知前往取回之設備
    即係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之系爭設備乙節，亦不爭執
    ，故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債權人提出之對待給付係執行
    名義所指之特定內容，而認債權人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即無違誤。至於系爭設備是否堪用？如不堪用，抗告人得否
    對相對人為何種請求？等實體爭執事項，本非執行法院所應
    審究，亦無調查審認之權限，執行法院亦僅是就執行債權人
    是否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執行要件，為形式審查，
    兩造如就給付內容存有實體爭執，仍得由執行債務人另提起
    訴訟以資救濟。
(四)另相對人於110年7月16日寄送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前
    來領回系爭設備，以代提出，抗告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應
    認相對人已於110年7月19日提出對待給付，且相對人提出之
    給付，經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合於債之本旨，已審認如前，
    相對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
    金錢。又本件既屬民法第235條但書所定「債務人得以準備
    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之情形，抗告人是否
    現實收受系爭設備則可不問。故系爭設備雖於112年1月13日
    ，經相對人之其他債權人聲請另案執行事件而被查封，業經
    本院調取另案執行案卷核閱無訛，仍不影響相對人早已於11
    0年7月19日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對待給付之認定。
(五)抗告人雖援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40號民事裁定，欲
    佐其說，但該案案情係就清償地有所爭執，以致依形式審查
    無從判斷債權人是否依債之本旨為對待給付，本件則係特定
    物給付，且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依形式審查，即可判斷相對
    人之對待給付有依債之本旨，於適用處所提出給付，且提出
    之給付內容亦合於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二案案情顯
    然不同，無法比附援引。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經形式審查相對人所提出之
    系爭執行名義及上開存證信函暨回執等證據後，認本件合於
    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之要件，且相
    對人已釋明其依債之本旨「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抗告人，
    以代提出」之事實，因而開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認並無
    違誤。原處分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亦維持原
    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
    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附表：
1.紙杯成型機20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2.紙杯發笑機-20連杯1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
3.紙杯空輸管路1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字第207號
抗  告  人  晉兆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靜文  
相  對  人  安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石國    
代  理  人  周志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3月1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異議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執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49號判決、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執行名義)，向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聲請對伊之財產於新臺幣（下同）500萬元為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惟系爭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即相對人應返還如附表所示之機器設備（下稱系爭設備），惟相對人尚未返還系爭設備，伊受領給付並非民法第235條但書所稱「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又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於民國102年10月簽立，系爭執行名義於108年7月16日確定，相對人卻遲至110年7月16日始通知伊領回系爭設備，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提出之給付是否符合債之本旨，即非無疑。另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相對人應至伊之住所地為對待給付，相對人通知伊前往相對人平鎮廠領取，非依債之本旨清償，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為通知，不生提出之效力。兩造對於相對人有無依系爭執行名義提出給付有爭執，執行法院對此實體事項並無審查之權，自不得據以強制執行。再相對人之債權人聲請另案強制執行事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執助字第6296號，下稱另案執行事件)，業已查封系爭設備，相對人無從返還予伊，依法不得開始系爭強制執行。伊聲明異議後，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112年1月13日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05909號裁定駁回伊之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伊提出異議，原裁定仍維持原處分，而駁回伊之異議，均有違誤等語。爰提起本件抗告，並聲明：㈠原裁定及原處分均廢棄。㈡相對人於原法院之聲請駁回。
二、按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對待給付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付或提出，執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上揭證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855號、109年度台聲字第9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民法第235條規定，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是債務人依此規定，依債務本旨於適當之處所及時期實行提出給付，或於該但書所示情形，且其準備之給付亦合乎債務本質者，即屬合法提出給付，應認符合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規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號審查意見參照）。另按「催告函所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補償費同時，願將和解筆錄附表所示不動產交付被上訴人，即與民法第235條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相當。果爾，上訴人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上訴人以代提出，應已發生提出之效力。」，亦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75號判決意旨可參。再按清償地，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約時，其物所在地為之。二、其他之債，於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民法第314條有明文。
三、經查：
(一)相對人持系爭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抗告人強制執行，系爭執行名義係「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給付6,300萬元本息」，有系爭執行名義可資佐憑（見系爭執行案卷第23頁），可知系爭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又相對人業已於110年7月16日以台北大安郵局第924號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前來相對人平鎮廠領回系爭設備，並於領回同時清償6,300萬元，抗告人並於同年月19日收受前開存證信函，有存證信函及回執在卷可稽（見同卷第45、47、51頁）。依上開說明，抗告人除應受領系爭設備外，同時應給付6,300萬元予相對人，核與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相當，相對人即得以準備給付之事實，通知抗告人以代提出。抗告意旨謂本件並無「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云云，即不可採。
(二)又系爭執行名義並未載明對待給付之「清償地」是在何處，細繹系爭執行名義之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內容，可知兩造係因解除契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見系爭執行案卷第40、41頁）。而就解除契約後互負回復原狀之「清償地」，法律未有特別規定，兩造既已解約而無契約關係，兩造間之原契約亦未約定解約後之履行地事宜（見系爭執行卷第221-225頁），即無契約可資依循，又查無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之情形，則系爭設備既屬給付「特定物」，依民法第314條第1款規定，相對人主張應以系爭設備所在地為「清償地」等語，即非無稽。抗告人辯稱應依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以抗告人之住居所地為清償地云云，則與系爭設備係「特定物」給付之性質不合，要無足取。基此，相對人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應前往系爭設備所在地即相對人平鎮廠取回系爭設備，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依形式審查，認相對人係依債之本旨於適當之處所提出給付，即於法有據。
(三)抗告人雖又以系爭設備是否仍堪用、相對人是否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尚有疑義，執行法院不得為實體審查云云置辯。惟查，系爭執行名義之判決主文僅載明「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系爭設備之同時，給付6,300萬元本息」，且兩造係因解約而互負回復原狀義務，已如前述，可知相對人所負回復原狀義務，是返還系爭設備，只需特定為系爭設備即為已足。而相對人通知抗告人取回系爭設備之上開存證信函業已載明：係兩造因「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一套之履約爭訟，經智慧財產法院確定判決認定兩造已解除契約，抗告人應於相對人返還「發笑杯生產線」設備之同時，給付相對人6,300萬元等意旨，應認已足以特定是指系爭執行名義所指智慧財產法院109年度民專上字第24號判決主文第二項所指之系爭設備。抗告人對於相對人以上開存證信函通知前往取回之設備即係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之系爭設備乙節，亦不爭執，故執行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債權人提出之對待給付係執行名義所指之特定內容，而認債權人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即無違誤。至於系爭設備是否堪用？如不堪用，抗告人得否對相對人為何種請求？等實體爭執事項，本非執行法院所應審究，亦無調查審認之權限，執行法院亦僅是就執行債權人是否合於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之執行要件，為形式審查，兩造如就給付內容存有實體爭執，仍得由執行債務人另提起訴訟以資救濟。
(四)另相對人於110年7月16日寄送上開存證信函，通知抗告人前來領回系爭設備，以代提出，抗告人於同年月19日收受，應認相對人已於110年7月19日提出對待給付，且相對人提出之給付，經執行法院形式審查，合於債之本旨，已審認如前，相對人自得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規定，請求抗告人給付金錢。又本件既屬民法第235條但書所定「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之情形，抗告人是否現實收受系爭設備則可不問。故系爭設備雖於112年1月13日，經相對人之其他債權人聲請另案執行事件而被查封，業經本院調取另案執行案卷核閱無訛，仍不影響相對人早已於110年7月19日提出符合債之本旨之對待給付之認定。
(五)抗告人雖援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540號民事裁定，欲佐其說，但該案案情係就清償地有所爭執，以致依形式審查無從判斷債權人是否依債之本旨為對待給付，本件則係特定物給付，且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依形式審查，即可判斷相對人之對待給付有依債之本旨，於適用處所提出給付，且提出之給付內容亦合於系爭執行名義所命對待給付，二案案情顯然不同，無法比附援引。
四、綜上所述，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經形式審查相對人所提出之系爭執行名義及上開存證信函暨回執等證據後，認本件合於民法第235條規定「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之要件，且相對人已釋明其依債之本旨「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抗告人，以代提出」之事實，因而開始系爭強制執行程序，應認並無違誤。原處分因而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原裁定亦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經核均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旭聖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莊嘉蕙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附表：
1.紙杯成型機20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2.紙杯發笑機-20連杯1台（其明細如兩造設備採購合約書所載）。
3.紙杯空輸管路1套。


